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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44/T 1430-2014《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管理技术规范》，与DB44/T 1430-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水产品的基本要求（见第4章，2014版的第4章）；
——删除了水产品的采购要求（见2014年版的第5章）；
——增加了水产品接收要求（见第5章）；
——更改了运输、储存要求（见第6章，2014版的第6章）；

——更改了加工配送要求（见第7章，2014版的第8章）；

——更改了销售要求（见第8章，2014版的第7章）；

——增加了信息化与追溯管理要求（见第9章）；
——增加了记录要求（见第10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GD/TC 37）。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东海洋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贤庆、龙晓珊、赵永强、魏涯、郝淑贤、刘书成、潘创、岑剑伟、马静蓉

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管理技术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的基本要求、水产品接收、运输、储存、加工配送、销售、信息化与追溯管理、记录的管理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冷冻水产品的冷链流通环节。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24616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T 24861  水产品流通管理技术规范

GB/T 27304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水产品加工企业要求

    GB 28009  冷库安全规程
GB/T 28577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8843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T 30134  冷库管理规范

GB/T 34770  水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技术规范

GB 50072  冷库设计标准
SC/T 6041  水产品保鲜储运设备安全技术条件 

SC/T 9020  水产品低温冷藏设备和低温运输设备技术条件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和GB/T 2857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流通冷链 cold chain circulation 

以冷冻工艺为基础、制冷技术为手段，使流通物品从出厂后到销售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下，以保证冷链物品质量。并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加工配送、销售、信息化与追溯管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基本要求

企业基本条件

具有从事冷冻水产品加工流通业务的营业资质。

冷冻水产品加工流通冷链服务企业应具有GB/T 27304规定的条件，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采用必要的设施设备与技术，确保冷冻水产品流通的品质和安全。

建立完善的流通冷链质量管理体系和流通冷链信息系统，具备与经营能力相适宜的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服务流程图和作业规程。

应设立质量安全管理部门并配备相应的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人员健康和卫生符合GB/T 27304的规定。
应具有低温环境下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

应承担食品安全的责任，履行提供水产品安全卫生信息，做好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工作的义务。

设施设备
冷库及低温运输车（船）等设施应配置有监测、调控、记录及报警装置；温度监测布点应经过验证，符合冷冻水产品贮藏和运输要求。

冷库的设计、建造应符合GB 50072的要求，冷库安全要求应符合GB 28009的规定，冷库的运行管理应符合GB/T 30134。

冷库的温度应控制在-18℃以下，温度波动在2℃以内，运输设备的温度应控制在-12℃；冻结库应控制在-28℃以下。
运输设备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SC/T 6041的规定，低温（-30℃以下）水产品的运输、贮藏设备应符合SC/T 9020的规定。

设施设备应定期清洗、消毒、检查和维护。

水产品接收
冷冻水产品品质应符合GB 2762和GB 2733的规定。

应附有采购合同、检验合格证明、产品合格证、标识、标签等有效进货凭证,应逐项进行检查验收，并做好产品所附的原始资料等进行登记造册记录。
所采购产品的标签应标明品种、等级、数量、规格、海区（或养殖地点）及生产（捕捞）日期等项目。

应对水产品的外观、色泽、肌肉组织、气味等进行感官检查，当感官检查不能确定质量时应进行理化检验。

运输、储存
冷冻水产品的运输包装、运输标志、运输、储存和装卸作业管理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24616和 GB/T 24861的规定。
冷冻水产品进出库和装卸货期间，库房和冷冻水产品的温度波动不应超过3℃。
运输低温（-30℃以下）产品的温度要求和其它有特殊温度要求的冻品按合同要求执行。

建立流通冷链安全应急处理预案，应对流通冷链物流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包括备用电源、备用车辆、产品处置等措施。

加工配送
加工配送场地、设施、设备和卫生管理应符合GB/T 27304的规定。
加工配送产品场所的温度应控制在12℃～15℃温度下进行分割或分装、计量、包装、贴标志、标签等，并按订单、按品种、出货先后顺序进行分门别类堆放。

包装应采用利于保鲜和环保的材料包装。
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

根据配送方案对配送的产品进行组配、送货等作业。

配送运输的管理技术要求按和GB/T 24861的规定执行。

运输过程中最高允许升温至-15℃，但装卸入库后应尽快降至-18℃以下。运输低温品（-30℃以下）的温度要求和其它有特殊温度要求的冻品按合同要求执行。
销售
批发
冷冻水产品的批发经营环境、设施设备、交易要求、人员管理要求和记录应符合GB/T 34770的规定。

从事冷冻产品批发经营的企业应具备满足交易需要的冷冻贮藏设施，产品温度应保持控制在-18℃以下，温度波动控制在2℃以内。

批发商对进入市场批发交易的水产品所附的原始资料应登记备案。

各类冷冻水产品均应有明显注明品种、等级、数量、产地（海区或养殖地点）及生产(捕捞)日期等项目的标识牌。

零售

从事冷冻水产品经营应有固定的经营场地。场地内部设施应符合易清洗、易消毒、防鼠、防尘等要求，并有污水、污物（包括废弃物）收集及消毒设施。

开始营业和营业结束后应对销售设施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经销单位应配备适用于冷冻水产品销售温度要求的低温冷藏展示柜或冷库，低温冷藏展示柜内温度应保持在-18℃以下，温度波动控制在2℃以内，非营业时间展示的敞开面应予覆盖。

解冻后的冷冻水产品应保持在0℃～4℃条件下销售，并在24 h内销售完毕，经解冻的水产品不得进行重新冻结后再销售。
冷藏展示柜柜壁上应标明柜的最大容量标记线，柜内食品的放置不应超出标记线。柜内应设有易读的温度计，温度测点应设在回风口的标记线处或柜内空气温度的最高处。

所销售的水产品应经检验合格，并具有产品合格证。

做好商品进货、销售台帐的记录，包括品名、规格、进货数量、销售数量、生产厂家、批发单位和检验证明等。

在销售过程产生的包装物、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信息化与追溯管理
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追溯系统管理应按GB/T 28843的规定执行。
从事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服务企业应准确、完整地向委托方提供水产品卸货、出货及交易等数据，并及时通报各种意外事件的相关信息。对委托方提供的信息或单据，应审核其合法合规性、有效性及内容的准确、完整性，确认无误后执行。
应防止客户信息的泄漏及不正当使用。

建立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温度监控记录制度和产品安全应急处理制度，严密监测流通冷链产品在各环节中的运转情况。

冷链物流服务双方应在服务合同中对双方的责权做出明确界定，作为事后处理争议的依据。

记录
冷冻水产品在流通过程，水产品接收、运输、储存、加工配送、销售等每个环节应按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质量等要求，做好交接验货记录凭证，对每批水产品所附的单据及原始监控温度等各类记录资料应进行登记造册。

单据填写应规范、完整、准确、清晰，按时汇总、存档，水产品在接收地点妥善保管，并保证单据、信息、资料的安全。
信息记录的原始记录保存期应不少于水产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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